馬 來 西 亞 砂 拉 越 國 際 南 洋 武 術 龍 狮節

世界傳統武術錦標賽
世界傑出高段名人表演賽
比 賽 規 則
1。
日期與地點﹕
世界武道師父及表演賽﹐武術﹐功夫﹐舞龍及舞獅﹐將于2011年9月15日至17日﹐在馬來西亞﹐砂拉越﹐古晉市举行。
地點﹕古晉市。
2。
宗旨﹕

(a)
推動中國傳統國術﹐功夫﹐武術﹐舞龍及舞獅的發展。
(b)
發掘新的優秀武術﹐功夫﹐舞龍及舞獅人才﹐支持各級社會
團體﹐並增進人類健康。
(c) 促進國際武術﹐功夫﹐舞龍及舞獅人員互相交流觀摩﹐切磋技
術上和理論上的經驗。
3。
比賽項目將分成兩組﹔
(a)
套路比賽 --長拳﹐南拳﹐四十二式太極拳﹐刀術﹐劍術﹐槍術﹐棍術﹐


南刀﹐南棍。


武術競賽套路項目將分成兩組﹐年齡公開給所有男女組。


比賽包括個人及集體項目 (集體項目最少4個參賽者)
(b)
傳統武術比賽 --- 除以上比賽項目外的其他武術拳械套路﹐器械比賽分為
長﹐短﹐雙及軟器械組﹐對練或集體比賽項目。
競賽分組
﹕
分男女組進行比賽﹐男女各設﹕


A。
兒童組
﹕
12 歲以下


B。
少年組
﹕
13 – 17 歲


C。
青少年組
﹕
18 – 22 歲


D。
青年組
﹕
23 – 30 歲


E。
青壯年組
﹕
31 - 40 歲


F。
壯年組
﹕
41 – 50 歲


G。
中年組
﹕
51 – 60 歲


H。
中老年組
﹕
61 - 70 歲


I。
老年組
﹕
71 歲以上
比賽項目將分成功人﹐雙人對練及集體比賽﹐集體組最少應有4個參賽者。
傳統少林拳﹐ 五祖拳及忠義拳比賽項目也根據以上的傳統年齡組。
注意﹕出生日期﹐9月15日算起﹐年齡根據參賽者的護照或身份証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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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硬氣功表演
(D)
世界傑出高段名人表演賽﹕參賽資格
大師級
(i) 參賽者年齡一定要四十歲或以上。
(ii) 有黑帶八段以上的高手。
(iii) 各派武學盟主及繼承人一定要提供証件及支持自己。
(iv) 武藝高超﹐有聲望而有名家推蔫者並榮獲國際武學名堂。
師父級
(i) 參賽者年齡一定要三十五歲或以上。
(ii)
曾經獲得國際﹐國家級或地方級比賽者。
(iii)
有黑帶三段或三段以上的高手。
(iv)
或從事武道教練工作十年的教練師。
(v) 武藝高超﹐有聲望而有名家推蔫者。
教练級
(i)
參賽者年齡一定要二十五歲或以上。
(ii)
曾經獲得國際﹐國家級或地方級比賽者。
(iii)
有黑帶三段或以上的高手。
(iv)
或從事武道教練工作五年的教練師。
(v)
武藝高超﹐有聲望而有名家推蔫者。
**
符合上述條件的高手歡迎參加比賽。
參賽者一定要提供証件及支持自己的參加。
(e) 舞獅表演項目分成兩組﹕
(i) 南獅 (醒獅) 表演 (配合樁陣式)

(ii) 北獅表演
(f) 舞龍表演項目可分成兩組﹕
(i) 夜光龍
(ii) 日光龍
4。
參加頒發﹕

(i)
每個國家 (地區) 的武術及舞獅團體及組織均可派隊參加。
(ii) 武術參賽人數﹕
(a) 參賽隊伍將可派出領隊一人﹐教練一人﹐運動員人數不限。
(b) 每國運動員均可任選 1 或多項武術比賽。
(iii) 舞獅參賽人數﹕
每一醒獅團為一隊﹐每隊人數為十人。
規定﹕領隊一人﹐教練一人﹐運動員八人﹐出場
人數最少六人﹐不得超過逾八人。


參賽隊伍曾經獲得國際﹐國家級或地方級舞獅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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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舞龍參賽人數﹕
每一舞龍團為一隊﹐每隊人數為十八人。
規定﹕領隊一人﹐教練一人﹐運動員十六人﹐出場
人數最少十五人﹐不得超過十六人。
參賽隊伍曾經獲得國際﹐國家級或地方級舞龍比賽
5。
錄取名次與獎勵﹕

(i)
個人項目﹕


每組
﹕
第一名
﹕
金牌﹐獲獎証書




第二名
﹕
銀牌﹐獲獎証書




第三名
﹕
銅牌﹐獲獎証書
第四至六名
﹕
獲獎証書

(ii)
雙人對項目﹕


每組
﹕
第一名
﹕
金牌﹐獲獎証書




第二名
﹕
銀牌﹐獲獎証書




第三名
﹕
銅牌﹐獲獎証書
第四至六名
﹕
獲獎証書

(iii)
集體項目﹕


每組
﹕
第一名
﹕
金牌﹐獲獎証書




第二名
﹕
銀牌﹐獲獎証書




第三名
﹕
銅牌﹐獲獎証書
第四至六名
﹕
獲獎証書
(iv)
世界傑出高段名人表演賽﹕
大師級 - 大師獎及獲証書。




師父級 - 師父獎及獲証書。



   
教练级－ 教练獎及獲証書。

(v)
硬氣功表演項目﹕

特別表演獎﹐表演獎﹐獲獎証書

(vi)
舞獅表演項目﹕

金獅獎﹐銀獅獎﹐銅獅獎及獲獎証書(隊員) 

(vii)
舞龍表演項目﹕

金龍獎﹐銀龍獎﹐銅獎龍及獲獎証書(隊員)
(viii)隊伍職員頒發給獎狀。
6。
服裝與器械﹕

(i)
運動員服裝和器械一律自備。

(ii)
參加表演服裝﹐以能表現具有中華武術特色為原則。

(iii)
除了有參加大師級或師父級武道表演者﹐可穿上他們自己武道
製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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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報名表格﹕

(i)
每個參賽隊員將要填寫他們的名字及參賽項目在報名表格﹐
主辦當局也要求團員及隨隊員填寫名字在報名表格。

(ii)
請貴團體按要求填寫報名表格﹐按規定在2011年7月25日之前
寄至﹕


通信地址
﹕    P.O.BOX 786,   93716 KUCHING﹐SARAWAK﹐MALAYSIA。




    馬 來 西 亞 砂 拉 越 國 際 南 洋 武 術 龍 狮 節

    組 織 委 員 會 競 賽 部
聯系人
﹕    宋瑞喜教授 (武學博士) (電話﹕ 00-6-019-88 66 879)
    楊柳艷小姐 (武學博士) (電話﹕ 00-6-016-88 66 879)


傳真

﹕    00 - 6 - 082 - 246 952  /  00 - 6 - 082 - 425 009


網址

﹕    profdrsong@yahoo.com




        nanyangwushu@yahoo.com

(iii)
所有的付款請用匯票付給﹕


馬來西亞武術聯盟總會 (Martial Arts Federation Of  Malaysia)
(iv)
在報名表格的包辦特惠包括﹕兩項比賽或表演項目報名費﹐交通 - 機場
/ 旅店 / 體育館﹐3個午餐﹐3個晚餐及住宿3晚。
(v) 如比賽或表演多項目﹐每項報名費美金$20/- (在2011年7月25日之前報名) 
﹐如果在2011年7月25日之後報名﹐報名費每項美金$25/-。
8。
費用
所有的參賽團體往返路費及其他費用自理。
9。
各種表演套路評分標準﹕

表演時間﹕

(i)
個人武術比賽

﹕
以 40 秒到 2 分鐘為限

(ii)
個人太極比賽

﹕
以 2 到 5 分鐘為限

(iii)
雙人對練比賽

﹕
以 1 到 3 分鐘為限

(iv)
集體武術 / 太極比賽
﹕
以 1 到 3 分鐘為限
(v)
舞獅團表演


﹕
以 10 到 15 分鐘為限
(vi)
舞龍團表演


﹕
以 10 到 15 分鐘為限
10。
比賽辦法﹕

(i)
武術比賽﹐舞龍及舞獅表演項目參照馬來西亞砂拉越國際南洋武術龍狮節
比賽規則。

(ii)
總裁判長﹐副總裁判長及裁判員由大會委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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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錄影﹕

在比賽場地及比賽時刻﹐嚴禁錄影及攜帶錄影機進入比賽場所。主辦當局將安排

錄影拍攝﹐有意者可向籌委會秘書訂購錄影帶。
12。
注意事項﹕

(i)
無論團體或個人應于開幕前一日辦理報高體驗手續及領取隊員識別証。

(ii)
每一個代表團須向大會提供兩面國旗與隊旗 (150 x 100 cm) ﹐一面隨隊


進場﹐一面送至大會列置會場。

(iii)
所有的參賽隊員一定要穿上自己的武術製出席大會安排的儀式。

(iv)
賽會期間﹐不可隨意離開現場﹐不得大聲喧嘩﹐不可發出無禮的投訴及擾
亂現場序。
(v)
唱名卅秒內不出場者以棄權論 (包括團體﹐個人) 。
*以上各項如有違背者﹐必須接受大會議處﹐並當場宣布﹐以樹立規則威信﹐發揚運動精神﹐不得提出異議。

(vi)
各參與大會所有人員﹐均須于報名時附送最近二寸半身照片三張﹐以備製


作識別証等之用。

(vii)
大會安排之程序﹐非經大會同意不得變更。
13。
身份證﹕

大會提供之身份証必須在比賽場地佩戴 (除隊員參與比賽時) ﹐未佩戴者將不充

許進入比賽場地。
14。
評審﹕

評判員的裁定是最終的判定﹐不得上訴。
15。
主辦權力﹕

大會有權向任何擾亂賽會工作者(破壞大秩序﹐罷賽等) 索取有關損失並負上法
律之一切責任。
16。
注意事項﹕

(i)
請預先告知低晉時間﹐航班號﹐車次和人數﹐以便接站。

(ii)
請各自準備小錦旗﹐以便交流時進行隊旗交換。
(iii)
須帶護照﹐並且一些國家居民還需要簽証﹐敬請前往馬拉西亞駐貴國大使
館詢問﹐如須辦簽証﹐需要本會發邀請函或其它証件﹐請盡早通知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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